
浙江嘉兴储备油公开竞价包干轮换粮油交割细则

（国粮浙交2025第506号）
一、品种、数量、质量、加工年份及质量要求：

1、轮出标的物：2024年7月加工生产的一级小包装成品大豆油665吨（每吨按54.35箱计算，共计36143箱），对应轮出标的物设1个标段，详见交易清单。

2、轮入标的物：2025年8月13日以后加工生产的一级小包装成品大豆油665吨（每吨按54.35箱计算，共计36143箱，另增加2箱供检测，合计36145箱），对应轮出标的物设1个标段，同一标段须同一品牌、同一日期生产或同一批次生产（提供证明）。
3、轮入标的物质量要求：小包装成品大豆油符合大豆油国家质量标准（GB/T1535-2017），食品安全要求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保质期不低于18个月，规格为每箱5L*4瓶。

本次竞价采购的小包装成品大豆油质量将严格按国家标准执行，若其中有一项标准达不到要求的，则判定为不合格，并作退换货处理。

4、轮入标的物包装要求：入库小包装成品大豆油的包装物及标签符合国家标准及有关规定，符合GB/T17374-2024食用植物油销售包装要求。仓房内堆装预计按10箱的高度垂直堆放、储存本批小包装成品大豆油，储存时间为一年，要求竞得方交割的小包装成品大豆油的内、外包装须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和平整度，若因承载能力或平整度不足发生倒桩等储存安全事故，一切责任由竞得方承担。包装物及标签符合国家标准及有关规定，每箱4瓶（5L*4），包装纸箱不计价。
二、轮换方式、货款结算、交提货时间、交货地点 

1、轮换方式及货款结算：本着先进后出的原则，确保储备油数量不轮空。小包装成品大豆油入库完毕且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满仓检验合格后，一次性付清货款，凭发票七个工作日内进行结算；轮出小包装成品大豆油带款提货。

2、交（提）货时间：合同签定后即可开始轮入小包装成品大豆油，轮入小包装成品大豆油要求在2025年8月28日前完成；轮出小包装成品大豆油原则上在满仓鉴定报告出具后开始提货（具体提货起讫时间以委托方书面通知为准，原则上给予不少于14天的提货周期）。逾期供货、未按期完成供货量或未达到质量要求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及时更换货物等情况，委托方有权终止履行合同，竞得方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如竞得方未按约定时间提清货物，委托方将收取仓房占用费。具体标准为：①超过合同约定提货时间15日历天（含）内的，费用按每天0.4元/吨收取，数量按照整仓容计算；②超过合同约定提货时间15日历天的，费用按每天0.8元/吨收取，数量按照整仓容计算；③如同一仓房由多家单位发生逾期提货，则费用由逾期提货单位均摊，数量按照整仓容计算。1P01号仓仓容为2640吨。

3、轮换地点：嘉兴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七星粮库（地址：嘉兴市南湖区七星街道内港路9号）。

4、交（提）货方式：实行竞得方送（提）货制，由竞得方至委托方指定仓库车板交（提）货，到仓库前一切费用由竞得方负责。委托方原则上只提供工作日提货，竞得人在交（提）货时需提前2天与七星粮库联系发送（接收）事宜并派人到现场办理有关交接手续。竞得方竞得后应合理安排提货计划并及时主动将提货计划告知委托方，因竞得方未合理安排提货计划或未告知委托方具体提货安排或未按委托方提货提醒安排，导致提货完成日期临近时排队提货等原因进而造成延期提货的，违约责任由竞得方承担，委托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5、禁止使用不符合质量、食品安全标准的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运输粮油。装载过化肥、农药、玻璃纤维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或装载过活牲畜和其他污秽物的包装材料及承载用具，须按规定彻底清洗洁净或消毒，未达到食品安全标准不得运输粮油。

三、货物验收办法：

1、验收地点：嘉兴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七星粮库。

2、验收办法：

（1）数量验收：轮入时竞得方将粮食运送至委托方指定仓房前由委托方进行数量验收，数量验收以委托方地磅检斤或清点包装数量为准；轮出时以委托方和竞得方共同清点包装数量为准，损耗在国家规定的合理范围内的，由竞得方承担，超过国家规定的正常损耗由委托方承担。

（2）质量检测：

竞得方送货至委托方指定地点时，每一车小包装成品大豆油都需提供出厂检测报告，如未提供，委托方有权拒收。小包装成品大豆油标的全部交割完成后，由委托方委托嘉兴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嘉兴市粮油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进行满仓质量（含卫生指标）检测，如满仓鉴定检测不合格的，由竞得方在委托方规定的时间内负责完成更换符合质量要求的小包装成品大豆油，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竞得方负责。若竞得方未在委托方规定时间内更换到位的，委托方有权解除合约并没收交易保证金，同时限制其参加本公司今后政策性粮油竞价交易活动。
四、其它说明

1、有关印花税等税款按国家有关规定由各自行缴纳。竞得方和委托方须提供正式税务发票。

2、如发生粮油市场波动，当地政府需要调节市场供求，竞得方必须服从委托方要求，配合做好相关出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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